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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6 日 

台內營字第 1090809304 號 

修正「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六點，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六點 

部  長 徐國勇 

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六點修正規定 

六、設置遊樂設施之業者，應檢具下列表件陳報該管主管機關備查，始得開放使用；異動時亦同： 
(一) 遊樂設施設置場所基本資料：包含設置位置、範圍、遊戲設施種類及數量、設置平面圖（含

緊急逃生路線）、設施設置期間、設施防護措施規劃、設施緩衝距離、遊樂設施管理人員

及使用者年齡或身高體重之限制等資料。 
(二) 出廠證明及遊樂設施使用說明規範。 
(三) 附設遊樂設施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明文件。 
(四) 遊樂設施自主檢查表（如附件一）。 
(五) 告示牌樣式：應標示使用注意事項及發生事故傷害緊急聯絡機制（如附件二）。 
(六)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CNS 17020 或 ISO/IEC 17020）之檢驗機構（以下簡稱檢驗

機構）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檢驗機構未達五家時，得由開業之建築師、執

業之土木技師、結構技師、電機技師、機械技師等之事務所、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公會出

具檢驗報告。但無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未發布檢驗標準者，免附檢驗報告。 
   遊樂設施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最低保險金額適足建議方案，規定如下： 

(一)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六百萬元。 
(二)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三)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三百萬元。 
(四)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為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 

  



附件一
（遊戲場名稱或設置場所）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自
主檢查表

基本資料

類別 □公園、綠地及廣場□教育

機構場所□文化機構場所□

體育場館□宗教場所□百貨

商場、賣場及市場(含攤販集

中場)□餐飲業、醫療院所□

社會福利機構□風景區管理

機關所轄據點、觀光旅館

業、旅館業、民宿及觀光遊

樂業等場所□森林遊樂區及

農(牧)場□其他

遊樂設施

報備日期
  年  月  日

遊樂設施

設置期間

年  月  日

至年  月  日

設置場所

（地址或

地段、地

號）

室內遊戲場所

設置樓層面積

______層之第______層

_____________平方公

尺

場 所負責

人 或 機 關

(構)名稱

姓名或機關(構)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統一

編號：

設置遊樂設施

之業者
名稱

統一編號

遊樂設施

管理人員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遊戲場所設置平面圖(含緩衝距離)及緊急逃生路線圖資料 □有 □無

安全檢查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安全檢查應注意事項

符合情形/項目
待改進或檢

修事項

複檢日期及

結果是 否
不適用/

無該項目

1 遊樂設施是否設置緊急停止使用裝

置。

2 於適當地點公告使用方法，且告示牌

無損壞，文字或圖案內容清晰可見。

3 光線明亮、通風、無視覺死角及無危

險物品，擺盪空間無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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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檢查

項次 安全檢查應注意事項

符合情形/項目
待改進或檢

修事項

複檢日期及

結果是 否
不適用/

無該項目

4 告示牌上應標示鄰近醫療院所聯絡

方式；屬室內環境者，應備有效期

內之急救用品。

5 遊樂設施基礎穩固，地樁未外露，

無鬆動及晃動，產生異音或變形等

現象。

6 各項結構組件組裝固定，扣件完

整，無鬆動、晃動、位移、遺漏及

鏽蝕等現象。

7 具有軸承組件之遊樂設施（旋轉及

迴轉設施等），功能正常，且有做

適當潤滑，無異音。

8 遊樂設施材料外觀無脫漆、過度磨

耗、鏽蝕、脆化、龜裂、變形、破

損、斷裂及尖銳物外露（如輪胎無

鋼絲或鋼片外露）等現象。

9 遊樂設施設置場所地面上的鋪面材

料平坦，無明顯坑洞、縫隙及高低

不平，且地面無積水、濕滑及青苔

等現象。

10 遊樂設施內無積水，堆積髒亂之

物。

11 遊樂設施或其設置場所損壞時，應

立即停止使用，並儘速進行修繕。

12 發現遊樂設施不符安全要求時，應

執行修繕、停用、拆除或報廢等程

序。

13 民眾常接觸之遊樂設施應定期消毒

並製作紀錄（以稀釋至 500ppm 之

含氯漂白水，每日至少消毒一次，

並視使用頻率增加次數，且工作人

員應能正確配製消毒液）。

14 遊樂設施設置場所入口處或周邊應

設置洗手設備，或提供手部消毒

液、張貼提醒洗手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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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告

符合項目：計_____項。

□充氣式遊樂設施_____項。□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_____項。

不符合項目：計____項。

□充氣式遊樂設施_____項。□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_____項。

針對不符合項目進行下列措施

□拆除，其項目為：______________。
預訂  年 月 日進行至  年 月 日遊樂設施停

止使用，封閉公告已於  年 月 日完成公告。

□修繕，其項目為：______________。
預訂  年 月 日進行至  年 月 日遊樂設施停

止使用，封閉公告已於  年 月 日完成公告。

□停用，其項目為：______________。
已於  年 月 日進行至  年 月 日遊樂設施停

止使用，封閉公告已於  年 月 日完成公告。

□報廢，其項目為：______________。
預訂  年 月 日進行至  年 月 日遊樂設施停

止使用，封閉公告已於  年 月 日完成公告。

遊樂設施管理人員簽章：               設置遊樂設施業者簽章：

遊樂設施設置場所主管人員簽章：

填表說明：

一、遊樂設施管理人員：指對該設施負有經常性保養、修護及管理責任之人員。

二、遊樂設施管理人員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負責遊樂設施經常性之保養、修護及管理，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機械工程技師或電機工程技師考試及格者。

2.依電匠考驗規則規定，經甲種或乙種電匠考驗合格者。

3.室內配線、電器修復、工業配線、變壓器裝修、旋轉電機裝修、旋轉電機燒線、靜止

電機燒線、升降機裝修、機械停車設備裝修、用電設備檢驗、機電整合、汽車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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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機械修護或內燃機修護等各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

（二）應於開放使用期間，每日目測檢查遊樂設施及其設置場所，發現顯有不安全情事，應

立即進行維修及保養或停止使用，並立即通報業者及主管機關。

（三）按月依本表辦理遊樂設施及其設置場所之檢查，並填妥表件，其保存期限為五年。

三、本表安全檢查第八項至第十二項，請逐一檢查個別遊樂設施是否符合安全檢查應注意事項。

如果未符合，請於「否」欄下填寫遊樂設施名稱，並填寫「待改進或檢修事項」，再俟修繕

後填寫「複檢日期及結果」。

四、本表安全檢查第六項用詞，規定如下：

（一）組件：包括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緩衝用之輪胎或彈簧裝置、組合

遊具之把手等。

（二）扣件：如螺栓、螺帽及扣環等。

五、本表安全檢查第八項所定遊樂設施材料外觀過度磨損，其材料表面之缺失如下：

（一）金屬：嚴重鏽蝕、破損。

（二）木料：變形、翹曲、斷裂或過大之裂痕。

（三）塑膠：破損、多處明顯裂紋或明顯褪色。

（四）充氣式遊樂設施材料：破損、變薄、多處明顯裂紋或明顯褪色。

六、本表安全檢查第十三項用詞，規定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ppm：為 parts per million（百萬分率）之縮寫，500 ppm 表示為百萬分之五百，即百

分之零點零五。

（二）消毒液配製注意事項：市售家庭用含氯漂白水濃度一般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原則

上經清水稀釋一百倍（例如取十毫升市售家庭用漂白水加入一公升之自來水）即可做

為消毒之用，亦得視所取得之漂白水濃度調整稀釋比例。配置時應於通風良好處，並

視需要配戴目鏡、口罩、橡膠手套或防水圍裙等防護衣物。消毒液配製後應加蓋保存

於陰暗處並盡早使用，而未使用的部分在二十四小時之後應丟棄。此外，漂白水勿與

其他家用清潔劑一併或混合使用，以防降低消毒功能及產生化學作用。

（三）消毒液使用注意事項：在進行消毒時，需注意通風及適當穿戴防護衣物，擦拭消毒的接觸

時間建議超過十分鐘，浸泡消毒的接觸時間則建議超過三十分鐘，之後可再以清水清洗或擦拭後

晾乾，以降低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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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告示牌範例

實體尺寸:至少 A1大小之告示牌

1.遊樂設施使用者限制：

(1)年齡限制：      歲以上至       歲以下之人員乘坐。

(2)體重限制：     公斤以上至     公斤以下之人員乘坐。

(3)身高限制：     公分以上至     公分以下之人員乘坐。

2.       歲  以下兒童須由成年人陪同乘坐使用。(視設施特性增減)

3.孕婦、高血壓、心臟病、酒醉、身體不適者、(或 65歲以上之長者)請勿乘坐。

4.使用中請緊握手把或其他輔助設施、器具，請勿站立、拉扯，請勿吸菸。(視設施

特性增減)

5.請依照操作人員指示，勿自行上下。

6.身上物品請自行保管，勿將物品掉落。

7.本設施限制使用人數：       人。

8.設施使用中若有任何不適情形，請立即通報，並勿自行離開設施，待工作人員指示

辦理。

9.本設施使用注意事項： (請依各項設施特性填列注意事項)

   (1)…

   (2)…

   (3)…

10.其他應注意事項：

11.事故傷害緊急聯絡機制：

12.緊急逃生路線圖：

13.於本場所設置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14.場所主管機關備查日期及文號：

                    遊樂設施安全說明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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